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晋教师函〔2025〕45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“三区”
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

有关市教育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

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《山西省教育厅 山

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关

于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

见》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“三

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

1）要求，请各单位认真总结本地上一年度专项计划实施情况，

按照《山西省 2025—2026 学年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教师计

划表》（附件 2）做好 2025 年度实施工作。

各市教育局要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按照

要求认真落实选派任务，精准选派支教教师，加大宣传选树力

度，完善管理服务工作，加大工作查处力度，做好总结评估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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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要按照信息报送流程，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

前在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”“业务管理”的“边远贫困地

区、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”功

能菜单中，填报选派教师花名册、工作总结和 2026—2027 学

年教师需求表。系统中内置“操作手册”文档供各地下载使用

参考。

联 系 人：温晋芳 李 鹏

联系电话：0351-3806881

邮 箱：jsgzc@sxedc.com

附件：1. 《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

年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

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5〕17 号）

2. 山西省 2025—2026 学年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

教师计划表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5 年 9 月 22 日



教 育 部 办 公 厅

教师厅函 〔2025〕17 号

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

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
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 （教委）、财政厅 （局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教育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 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（2024—2035 年）》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

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，按照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的意见》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〈边远贫困地区、边

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方案〉的

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5 年 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

计划有关实施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准确把握政策要点

（一）受援范围。主要是脱贫地区 （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

特困地区县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



县及各地确定的其他深度贫困地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困难团

场），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“三区三州”等地区

倾斜。

（二）选派数量。2025—2026 学年全国计划选派 13606 名教

师，其中初中计划选派 5847 名，小学计划选派 7547 名，幼儿园

计划选派 212 名。各项目省要优化省内名额分配，加大跨县跨地

市选派力度，充分调动省会城市、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，加强对

所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。各项目省 （区、市）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选派名额详见附件。

（三）选派要求。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

教师，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，学校管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

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。选派教师普通话水平需达

到国家规定标准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。支教以全日

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，时间为 1 年，鼓励延长支教时间

或留任工作。按照学年开展选派工作。

大学生实习支教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

不列入选派范围。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、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

选派范围。

（四）选派形式。鼓励以 “组团式”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

理人员。专任教师主要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，组织教研

活动，开展业务培训和教学指导；同时，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

用，与当地教师形成教学团队，带动受援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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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。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，推

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。受援学校要组织教

师、管理人员与支教教师结对跟学。

（五）选派范围。选派教师主要由各省 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调配，调动省会城市、中心城

市、非受援县的优质教师资源支持省内受援县。“三区”县数量

较多的省份，在派出教师范围上可适当放宽条件，采取市支持

县、县支持乡的方式予以解决。

人才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，可以通过援疆、援藏、援青机制

以及依托对口支援、结对帮扶等渠道，商支援省 （区、市）

解决。

二、做好待遇保障工作

（一）政策保障。选派到 “三区”的支教教师，支教期间人

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，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。原工资福利

待遇不变，按月发放工作补助、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

等补助。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，符合规

定条件的，应在工资、职务 （职称）晋升、计算基层工作经历等

方面，按现有倾斜政策执行。对于选派工作期间业绩突出、基层

欢迎的特别优秀人员，按照国家有关教师奖励的规定予以表彰奖

励。受援县负责支教教师的住宿生活、工作岗位及日常管理，要

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示范作用，并如实对教师支教期间的工作情

况进行考核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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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派方、受援方及支教教师本人三方应签订工作协议以明确

权责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

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 2 万元标准共同分担，其中，西

部省份由中央财政负担；中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按 1:1

比例分担；东部省份由省级财政自行负担。选派工作经费主要用

于向选派教师发放工作补助、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

补助。中央财政应分担的选派工作经费采取据实结算的方式。其

他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派出地负责。

三、加强组织实施

（一）提高选派质量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到本计划在鼓励引导

更多优秀教师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贡献才智、建功立业，

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重要

意义。相关部门要摸清受援县需求，充分听取基层学校意见，统

筹兼顾不同学段情况，精准选派受援县急需的、符合规定条件的

支教教师。要切实按照政策实施范围，严把选派条件，提高选派

质量，按时完成选派计划，保障支教教师安全上岗。

（二）加强管理服务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当地有关部门

统筹规划和管理本地区项目实施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和支持措

施。派出地要通过内部调剂、接收实习生、安排受援地教师跟岗

培训等多种方式，帮助解决派出学校教师缺口问题。受援地要保

障好支教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，如实进行考核评价。相关部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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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管理实施不到位，特别是选派计划完成率不高、待遇保障政策

落实不到位、考核评价弄虚作假的，要严肃查处并要求立即整

改，视情况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总结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入挖掘选派教

师中的优秀典型，大力宣传支教教师的奉献精神和感人事迹，突

出支教项目在加强受援地教师队伍建设、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和结

构、助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实施成效，营造良好的工作

氛围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 《边远贫困地区、边疆民族地区

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对计划

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综合评估，对后续工作进行研究部署。

四、按时准确报送信息

2025 年继续采用 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”报送相关材料，

各项目省要认真做好选派教师跟踪管理服务等工作，加强动态管

理。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，各项目省需在 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

系统”“业务管理”的 “边远贫困地区、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

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”功能菜单中，填报选派教师花名

册、工作总结和 2026—2027 学年教师需求表。系统中内置 “操

作手册”文档供各地使用参考。根据实施情况和需求报送情况研

究确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，各项目省要加强审核管理，确保信息

按时准确报送。

联系人：苏友煌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7090 66097842 （传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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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电子邮箱：jsglc@moe.edu.cn

技术支持：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任丽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2069 转 803

全国统一咨询电话：010-66090906-7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5 号教育部教师工作司

（100816）

附件：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2025—2026 学年

选派教师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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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

2025—2026学年选派教师计划表

单位:人

序号 省份
2025—2026学年选派人数

初中 小学 幼儿园 小计

1 河北 253 322 0 575
2 山西 36 137 0 173
3 内蒙古 81 190 0 271
4 吉林 54 56 0 110
5 黑龙江 73 53 0 126
6 安徽 171 198 12 381
7 江西 301 441 2 744
8 山东 68 91 0 159
9 河南 591 1018 2 1611
10 湖北 297 403 0 700
11 湖南 651 539 0 1190
12 广东 129 168 2 299
13 广西 245 242 42 529
14 海南 65 75 0 140
15 重庆 191 167 7 365
16 四川 494 593 32 1119
17 贵州 531 839 7 1377
18 云南 399 292 29 720
19 西藏 109 127 39 275
20 陕西 242 437 34 713
21 甘肃 266 405 0 671
22 青海 78 86 0 164
23 宁夏 33 106 4 143
24 新疆 392 557 0 949
2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7 5 0 102

合计 5847 7547 212 13606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财务司

教育部办公厅 2025 年 9 月 18 日印发



附件2

山西省2025-2026学年“三区”人才计划选派教师计划表
单位：人

地市 县（区、市）
2025-2026学年选派计划

小学 初中 小计

大同市

云州区 5 5 10

阳高县 11 3 14

天镇县 13 2 15

广灵县 8 8

灵丘县 15 15

浑源县 10 10

忻州市

神池县 2 2

河曲县 1 1 2

保德县 2 2 4

长治市

平顺县 1 1

武乡县 4 2 6

沁  县 3 3

沁源县 10 4 14

晋城市
沁水县 4 1 5

陵川县 4 1 5

临汾市

浮山县 1 1 2

乡宁县 1 1

大宁县 1 1 2

永和县 1 1 2

汾西县 1 1 2

运城市

万荣县 11 2 13

闻喜县 10 4 14

垣曲县 12 12

夏  县 4 2 6

平陆县 3 2 5

合计 137 36 173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3 日印发


